附件3

广西壮族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

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二条规定，下列范围的单位、场所是火灾高危单位：
（一）建筑总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场馆、会堂、公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；
　　（二）建筑总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市场；
　　（三）建筑总面积2500平方米以上的歌舞娱乐、游艺、放映场所；
　　（四）床位数300张以上的医院、养老院、福利院、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床位数1500张以上的寄宿制学校；
　　（五）单个厂房建筑面积或者车间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以上，而且同一时间用工100人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；
　　（六）总储量1000立方米以上的甲、乙类易燃气体的生产、充装、储存、销售单位；总储量5000立方米以上的甲、乙类易燃液体的生产、充装、储存、销售单位；建筑总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甲、乙类可燃固体及可燃纤维的生产、储存、销售单位；建筑总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储存其他可燃物质的仓库、堆场；
　　（七）建筑高度50米以上的电信楼、财贸金融楼、广播电视楼、电力调度楼、邮政楼、防灾指挥调度楼，重要的办公楼、科研楼、档案楼，建筑高度100米以上的其他公共建筑；
　　（八）地下公共建筑以及城市地下轨道交通；
　　（九）单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或者规模容量8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厂；
　　（十）采用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建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